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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名稱 臺中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12年第 1次常會 

時間 112年 5月 1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

地點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3樓第 1會議室 

主席 黃召集人國榮 紀   錄 璩瑞萍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壹、 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參、業務單位報告：如書面資料。 

肆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「臺中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」 、「臺

中市三十層以下房屋標準單價表」、「臺中市三十一層以上超

高大樓房屋標準單價表」及「臺中市地下建築物標準單價表」

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(一)與會委員意見 

1.李委員中 

(1)房屋稅及地價稅攸關民眾生活成本，加稅會造成租金上

漲，生活壓力增加，應優先以其他開源方式挹注市政建設。 

(2)房屋標準單價調幅部分，建議本次先調增 10%，分 3 次逐

步調整達成中央目標，以減輕民眾房屋稅負擔。 

2.林委員丙申 

(1)調整幅度應考量輕稅簡政與中央政策之衡平，建議比較調

幅是否與臺中市建築物造價標準表的調幅相當。 

(2)新屋消費者已是高房價及升息的受害者，本次調整後適用

於新屋，又會加重其租稅負擔，建議審慎考量。 

3.陳委員岳嶺 

地方稅務局已徵詢各界意見，全面考量調整影響，本市輕稅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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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，與其他五都比較已相對幸福，近年原物料及工資上漲，造

成建物造價提高，持有價值較高之新屋者負擔較多房屋稅，亦

符合租稅公平。 

4.張委員慧珍 

本次調幅與現實營造施工漲幅仍有差距，適當合理調整以反映

現況，仍屬必須。 

5.洪委員玫如 

近年高房價造就小坪數房屋成主流，本次調整加稅，也多集中

在此範圍，可能造成房價預期上漲，建議審慎思考及詳實計算。 

(二)稅務局說明 

1.本市 106年調整房屋標準單價 60%，109年未調整，而房屋標

準單價除應客觀反映房屋建造成本，財政部亦要求自 110 年

起在未來 3次重行評定後之標準單價，相對於 73年標準單價

之平均增幅應達 100%，本次微幅調增 15%後，較 73年增加 84%。 

2.房屋稅基調整係反映房屋應有價值，也藉由調高持有成本，

讓房屋不要成為累積財富的工具，而回歸基本居住需求，本

次調整的主要目的並非增加稅收，而是反映營造成本及工程

營造物價指數之調幅，調整後房屋標準單價約為市價 1~2成，

約為施工費之 2~3 成，已綜合中央政策、營造成本漲幅、民

眾租稅負擔及稅基合理性。 

 (三)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：取消房屋另行加計電梯核計現值案，提請審議。 

(一)稅務局說明 

按房屋稅條例規定，有增加房屋使用價值者即為房屋稅課徵對

象，電梯附著於房屋有增加房屋之使用價值﹔惟因應人口老化

趨勢，考量房屋設置電梯多係為提供方便、無障礙的生活空間，

爰取消房屋另行加計電梯核計現值，每年稅收約減少 1,380 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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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以減輕民眾租稅負擔。 

(二)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三：「臺中市房屋地段等級調整率標準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(一) 與會委員意見 

1.李委員中 

大部分建物門牌登記多選擇主要道路，而生活上則會從次要道

路進出，修正後從建物門牌，地段率會從高，也會多課稅。 

2.林委員丙申 

實務上路角地建物態樣多元，門牌編釘也無標準作法，為兼顧

公平與簡便，建議以主要出入口為判定標準，或維持原規定較

為公平。 

(二)稅務局說明 

路角地房屋地段率之規定是從高計算，或使用加權平均法計

算，本次修正路角地之房屋地段率適用方式，係為符合依房屋

所處街路適用地段率之原則，並簡化稽徵作業。倘以主要出入

口為判定標準，恐增加稽徵行政作業成本，且認定標準不一。 

(三)決議：考量現行作業方式行之有年，並無重大爭議，且修正案

內容仍有爭議，本案保留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臨時提案一：「臺中市房屋地段等級調整率標準表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(一)與會委員意見 

1.李委員中 

土地因已依據公告地價課徵地價稅，不應再就房屋加徵屬地價

性質之地段率，本次調高七期重劃區，但西屯區公告地價較其

他區域已提高很多，再提高地段率並不合理。 

2.陳委員岳嶺 

房屋價值除了建造成本，所處區段不同亦有差異，地段較佳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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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享受較多公共建設及商業繁榮之效益，調高其地段率，負擔

較高之房屋稅，符合租稅公平。 

3.林委員丙申 

縣市合併以來，各區域發展不一，停滯地區也應全面考量。中

央政策以提高持有稅來抑制炒房，但住宅市場剛性需求仍在，

加稅只是懲罰持有者，應該更衡平考量。此外地段率是否只以

直觀判斷商業繁榮程度，立論基礎應更清楚說明。 

4.張委員慧珍 

近幾年七期精華區之房屋市場價值不只翻倍，也是全國知名，

10餘年來地段率均未調整，並不合理。 

(二)稅務局說明 

1. 理論學說對於不動產之估價包括土地貢獻說、建物貢獻說及

聯合貢獻說，通說係採聯合貢獻說，房屋稅係按房屋價值課

徵，不同構造、不同地段均影響其價值，故除建造成本，亦

應包含所處的地段價值，因此現行規定，計算房屋現值時應

再加入地段率作為調整因子。 

2. 本市地段率 10餘年來均未調整，考量全市公告土地現值變動

情形、商業繁榮變化及房市熱區，七期精華區為最熱絡區，

且 10餘年來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成交價格漲幅均最大，爰建

議調整該區 19 個路段，調幅 10%~40%，以接近實際現況，並

與其他區域地段率有所衡平。 

(三)決議：市政北一路由原建議調幅 20%（即調整後 150%），修正

為 10%（即調整後 140%），餘照案通過。 

散會：下午 3時 55分。 
 


